
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
类别 需求

1 名称
韶关高新区排水系统改造工程投资概算评审服务

采购需求书

2 项目业主情况

项目业主：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；

地址：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百旺中路芙蓉园 17栋

联系人：邓先生

联系电话：0751-8891715

3 中介服务名称 韶关高新区排水系统改造工程投资概算评审。

4
对中介服务机构

的资质要求

1.项目咨询团队的主要人员应具有一级造价工程

师（原造价工程师）职业资格证书且应在本中选单

位完成执业注册，团队人员数量不少于 6 人。资质

要求以法律和法规最新要求为准。

2.回避要求：在服务期内，服务机构（即咨询人）

及其相关工作人员与被审核项目单位或者审核事

项存在以下关联关系或利害关系的(包括但不仅限

于)，或曾经受其他部门委托参与被审核项目相关

事宜的，应主动申请回避:（1）参与被审核项目编

制或审核项目建议书、编制或审核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、编制或审核项目社会稳定性风险评估报告、

初步设计等项目前期有关工作的;（2）选派的审核

人员曾在被审核项目相关单位任职且离职未满两

年的;（3）与被审核单位(含项目业主单位及编制

单位、设计单位等)或项目有直接利益关系的;（4）

其他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应当回避的事项。

3.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的其他要求。其他要求不得超

出法律法规和行业管理规定的要求。

5
服务内容和服务

要求

1.对韶关高新区排水系统改造工程初步设计概算

进行审核，并分别出具审核报告，项目建设规模及

内容为：浈江片区新建排水渠约 7.5km，新建污水

管约 9.2km，污水提升泵站 2 座，修复现状尾水管



约 5.1km；沐溪、阳山片区新建排水管渠约 3.5km，

改造水系排水渠约 1.4km，新建污水管约 18.9km，

污水提升泵站1座；甘棠片区新建雨水管约4.5km，

新建污水管约 11.5km，污水提升泵站 1 座，修复

DN1000 进水主管约 0.45km。项目拟分多期建设，

初步分三期，实际按照项目情况送审。

2.被审核单位按照每期建设内容单独提供概算资

料，咨询人需按照每期提供的概算资料分别审核后

出具审核报告。委托人不保证最终送审的送审金额

达到暂定的项目总投资金额，也不保证最终服务费

用可达到 115000 元。

3.咨询人应在承诺办理时限内高质量完成审核工

作，报告结论不能出现明显错误，对于审查结果出

现明显错误或审计纪检等指出审查结果存在问题

的，委托人将根据实际情况追究中选单位责任，视

情况决定是否通报相应行业主管部门或对中选单

位进行信用惩戒。

4.若项目因后续发生变更调整或其他方面原因需

进行补充审查的，咨询人应继续做好补充审查服

务，不再另外给予服务费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和

方式

中介超市中选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概算审核，并向

委托人分别出具审核报告初稿。经委托人和建设单

位确认后正式出具成果报告。

7
公开选取方式和

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固定合同金额。

3.计价标准：参考市发改局工程咨询费取费标准

（2024 年），按收费基数分档收费，插入法计算。

8 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目服务

期为 30个工作日，按照每期的投资金额占比确认，

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。

9 验收 1.验收时间：项目每期成果出具后分别验收。



2.验收程序：由委托人和本项目的建设单位共同验

收。

3.验收标准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企业标准和其

他标准等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成果报告存在失误情况

应当判定为验收不合格、验收不合格时，应根据失

误情形分别按照整改、重新制作、不再履行合同、

解除合同、支付违约金、赔偿采购人损失等方式处

置。

10 结算方式

1.酬金：合同总价金额为 壹拾壹万伍仟 元整

（ ¥115000 元）（含税价）。

2.支付时间：咨询人提交每期的审核报告并经委托

人验收合格后，按照当期建安费金额占本项目总建

安费比例申请支付。咨询人向委托人开出服务费发

票，委托人在市财政局审批拨款后 10-15 个工作日

内支付当期申请的支付费用。

由于委托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，委托人在约定的付

款时间内向财政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

后，因为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等原因导致的逾期

不视为委托人逾期付款，咨询人免除委托人逾期付

款违约责任。

3.支付方式：银行转账

11 违约责任

1.概算审查结果差错率超过 10%（含）、不足 15%

的，咨询人应退还咨询费的 20%给委托人；概算审

查结果差错率超过 15%（含）、不足 30%的，咨询

人应退还咨询费的 50%给委托人；概算审查结果差

错率超过 30%（含）的，咨询人应退还咨询费的 100%

给委托人。

2. 咨询人存在不履行合同约定的行为，委托人有

权将咨询人纳入违约名单，并通过“信用韶关”网

站及相关部门门户网站等平台渠道，实现对违约行



为信息的在线披露。

3. 咨询人的审核结果出现明显错误或审计纪检等

指出评估结果存在问题的，委托人将根据实际情况

追究咨询人责任，按照相关规定，依法纳入不良信

用记录；情节严重的，依法列入失信惩戒名单。

4. 咨询人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交成果文件的，从逾

期之日起每日按咨询费的 0.3%向委托人支付违约

金。

5. 咨询人提交的成果文件未能通过验收的，委托

人有权拒收，咨询人应当向委托人支付咨询费 5%

的违约金。

6.咨询人违反保密条款的，应当支付咨询费 5%的

违约金以及赔偿委托人的损失。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可以签

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民法典》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

相抵触。

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决。协

商不成的，通过向委托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

解决。

13 备注


